駐胡志明市台北經濟文化辦公告
茲公告旅居越南國人，向本處申請在護照加蓋『僑居加簽』戳記之相關規定如下：

1、 申請『僑居加簽』之資格與應備文件：

(1) 申請條件：

1、 持有效之中華民國普通護照。

2、 取得越南有效永久居留權(已連續四年取得越南一年以上之居留資格『旅越國人取得僑居身份，應具備越南政府核發1至3年效期暫居證，連續居住4年之條件』，且能繼續延長居留不發生問題者，得視為取得越南永久居留)。

3、 在越南居住累計滿四年(係以申請人在越南居住『累計』滿一四六○日為準)，並持有在越南連續居住滿六個月或最近兩年每年在越南累計住滿八個月以上之證明文件。

(2) 應備文件：

1、 填妥『護照加簽申請書』。

2、 有效護照。

3、 越南有效永久居留權證明或已連續四年取得越南一年以上暫居證。

4、 在越南居住滿四年，並持有在越南連續居住滿六個月或最近兩年每年在越南累計居住滿八個月之證明文件。

2、 「接近役齡男子」、「役男男子」每年在台停留累計未超過183天。在台設有戶籍男子，在年滿十六歲當年一月一日以後申請僑居加簽者，請先向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申請接近役齡及接近役齡期間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以供查驗，如在上述期間確無入出國紀錄且護照未經加蓋『尚未履行兵役義務』或『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等限制戳記者，可依一般規定辦理僑居身份加簽，否則，應報經內政部同意後始得辦理。
3、 何謂『接近役齡』男子、『役男』？

所謂『接近役齡』男子係指男子年滿十六歲翌年一月一日起至屆滿十八歲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所謂『役男』係指男子年滿十八歲翌年一月一日起至屆滿三十六歲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役齡男子。
備註：根據越南外交部領事局之解釋：
1. 暫居證：係提供予在越南依法投資設立公司(獨資或合資)或法人社團工作之外籍人士，效期自一至三年不等，在效期內可多次進出越南，在暫居證效期內無居留限期，各投資公司或法人社團可向越南政府申請核發暫居證，但獲核人數需逐案審核(並非所有在上述公司或法社團工作之外籍人士皆可自動申獲)。

2. 簽證：係提供予擬前來越南觀光、旅遊、經商、投資之外籍人士，效期自一個月至一年不等(最多一年)，入境越南次數分單次或多次，入境越南後停留期限亦不等，在停留期限到期間前需離境或申請延期。
3. 依上說明，「暫居證」與「簽證」在申請資格及停留期限等均有所不同, 兩者不能相互申換,一般外籍人士多可依法取得「簽證」，但「暫居證」申請人必須符合特定條件始可取得。由於越南政府所核發簽證效期最高僅有1年。持有1年或1年以下效期之外籍人士，可因連續申請簽證或延期簽證效期，而達到長期在越居住4年以上之事實（但期間必須離境再入境），惟此與持有暫居證而連續在越居住4年以上情況並不相同。因此旅越國人取得僑居身份，應具備越南政府核發1至3年效期暫居證，連續居住4年之條件。
